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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6年，我国出台了《企业破产法》，对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给出了合理、公正的保障，但对个人破产

制度却迟迟没有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国家大力推行扩大内需的

大政策下，在住房等消费信贷持续增长的同时，对个体经济的重视也逐渐降低了信贷的门槛。而已经引

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将在此背景下出现无法大量买单的局面。以此来促进个人创

业和消费的健康发展，在法律层面如何构建一种制度来化解、消化这样的市场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尤其

是近年来对建立起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就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建

构路径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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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6, China issued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which provides a reasonable and fair guar-
antee for the market exi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but it is a pity that the individual bankruptcy 
system has not been stipulated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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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polic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while consumer credit such 
as housing continues to grow, the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economy has gradually lowered the 
threshold of credit. The outbreak of the US sub-prime debt crisis, which has triggere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ill lead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bills cannot be pai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sump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system to resolve and digest such market risks at the legal level.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high. In this context, the necessity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sys-
tem have been deep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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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人破产制度主要是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因此该制度的起源时间比较久。当前阶段，像美国、德国、

日本、英国等国家都专门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破产制度。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我国并没有专门出台关

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规范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互联网+等背景下，个人参与到市场中的交

易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进入到了全民皆商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个人债权债务不断增加，个人资不抵

债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此时有必要建立起个人破产制度。 

2.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2.1.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保驾护航 

在现今市场中，面临的商事主体越来越复杂，对于不同主体来说，它们在获得相关利润时所要承担

的不仅是经营风险，同样还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债务。例如，2021 年我国《民法典》第 56 条中

规定指出，对于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农村承包经营户来说，他们的债务有可能是多人，这样虽然能够更好

的维护债券，但是却伤害了负债人员家庭的利益，甚至全家都面临着负债[1]。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有个

人破产制度支撑，此时个人或家庭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在家庭正常运行的基础上，负债的个人有可能

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有望实现债权全部偿还。 

2.2. 达到我国破产程序衔接的需要 

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内容是企业法人破产程度，对于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并没有可供参

考的内容，但是不同主体具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对于破产法的规定不仅要达到企业上的共性，还需要

考虑到其中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活动开展阶段，不同主体都会参与到市场经营过程，与外界产生经济债

务往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相关法律不完善，会导致效率较低，有可

能会导致很多隐性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存在解决不了的情况。对于个人破产而言，我国法律的存在有

可能是起到了弥补的作用，所以想要真正解决该问题，就必须要建立起一套适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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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费信贷政策有待落实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经常经用到的消费方式就是借贷消费、超前消费，尤其是现

阶段非常流行的简单借贷方式，而且分布于不同年龄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借贷消费群体的不断

增加，虽然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不能不让人看到。对于低年龄段的消费性借贷

者来说，在还款能力却显得较为薄弱。所以，为防范信用风险加剧，需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构建记录

消费者还款状况、个人信用约定详细内容、个人与他人共有账户信息、失信记录等内容的消费者个人基

本信息和信用信息库，同时也能提醒年轻消费群体理性消费[2]。 

2.4. 推进落实难问题的化解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案件可知，无财产可供的案件所占比例比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

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做出的相关规定可知，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后，假如在这一过程中并没

有发现有可以执行的财产，这时候就可以将执行程序进行暂时终止，在达到一定时间后可以继续执行[3]。
具体来说，这是因为在五年时间里，以半年为周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跟踪查询。经相关规定

显示，执行程序有可能会进入到终结执行→恢复执行→终结执行→恢复执行这一无限循环的模式下，不

仅会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产生损失，还有可能在执行阶段浪费更多的司法资源，最终产生的效果

也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状态。但是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以后，就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相应的参考，如果

遇到了难以执行的案件，此时就可以通过宣告破产的方式将双方的债务关系沥青，确保债务人可以重新

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后期可以继续偿还债务。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案件的累积问题，还能够

缓解这方面的压力。 

2.5. 与经济全球化要求相一致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许多欠债者或逃往国外，目的是逃避债务或逃避刑事处罚，或将财产通过

合法、非法的方式转移出去。在国际条约等因素的限制下，我国并没有与其他国家签订国际条约，这样

使得我国就国际债务问题难以对在境外的人员按照相关法律做出判决。面对这一发展形势，使得国际上

的民商事件纠纷情况不断增加，其中也涉及到一些跨国破产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我国应该借鉴国际该

事件的处理经验，结合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我国立法环境。 

3. 国外个人破产制度设计的借鉴 

3.1. 英国 

在英国，1542 年出现了第一部破产法。在刚刚建立时期，该破产法面向的群体是商人，如果在这一

过程中非商人出现了破产的情况，那么此时就会利用限定条件下更为严格的普通法律进行。英国第一部

破产法限定于商人的主因是：商人财产归属于权限清晰，他们本身能够承受起更多的风险。例如，如果

商人的运输船只在运输过程中遭受到了自然灾害，此时导致货物出现了损毁或者是消亡的情况。 
在市场的不断开放下，商业之间的交易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着非个人化的方向转变，发展到 1861

年时，破除了商人和非商人之间的破产主体资格。接下来，英国制定的破产法中开始保护破产人，并在

2002 年《企业法》中规定出，不再以债务人在个人破产后无欺诈行为为准则，提高债务人东山再起的自

信心，另外财产增值的部分处分条款在早期破产法案件中有所保留，如债务人破产后所得利益，由债权

人自行处理[3]。与此同时在该法律条款中，缩短了债务期限，从以前的三年缩短为 12 月以下，如果存在

着犯罪的行为，此时就必须要做出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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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国 

1789 年《美国宪法》中是最早提出破产这一概念的，在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形成一个

完整的框架。个人与企业破产都在《美国法典》中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其中，对于第七章中的内容指出，

在进行破产清算以后，必须要全部免除债务人债务；对于其他章中的内容来说，主要指出了只有在发生

破产以后才会调整债务人的债务，并不会将所有债务免除；在第十三章内容中，相关条款所适用的主要

是个人，而且也会限制债务的总额[4]。 
美国和英国对申请个人破产的适格主体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当前阶段中，以消费性债务为主要负

担、年收入固定的个人，是美国破产法中关于个人破产的适格主体，这一规定为的就是节省下更多的司

法资源。2005 年时，美国开始对破产法进行改革，要求债务人在第七章中用“平均收入检查”的办法来

决定是否具备申请破产清算的资格，避免出现为逃避债务而滥用清算破产的情况。 

3.3. 德国 

《德国破产法》从个人破产申请条件来看，设定了两个条件，启动破产程序。一是要求债权人或债

务人就其设计的破产程序向破产法院提交申请；二是债务人必须无力承担债务，进而设定前置程序，才

能启动破产程序，直至两次和解均以失败告终[5]。此外，在德国破产法中也指出，如果债务人申请破产

清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债务豁免，但在征信系统记录阶段，破产这两个字必须被记录在案，

破产重整时需要对重整记录进行备注，破产清算和重整后的债务人征信系统也被指出。 

3.4. 俄罗斯 

2015 年 10 月，俄罗斯《个人破产法》正式生效，该国的公民第一次获得了宣布自身无力偿债的权

利[6]。对于该项法律中的规定来说，总债务只要超过了 50 万卢布，至少有一项债务逾期 90 天及以上依

旧没有偿还能力的公民都可以申请进行破产保护。同样的，俄罗斯公民在宣布破产后的三年内，会被禁

止承担起高级职务或者是启动个人项目，也不能在公务员系统或执法部门中任职。 
按照俄罗斯 5 月 15 日所发布的一份政府公报显示，自从该法律生效以后，已经有 10 万多人启动了

破产程序。经过俄罗斯央行指出，这一项破产法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以这种方式来重

新调整自身债务结构情况，确保个人债务重组。 
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来说，通过对债务进行合理的清理，处理资产，个人批产发为俄罗斯债务人

和家庭资产的充足以及升级提供了制度上的框架，无形中为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然而当然个

人破产制度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个人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可以追回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经俄罗

斯政府公报显示，今年个人破产债权人的债权规模总额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在 2019 年的第 1 个季度，

已经登记的债权人债权金额是 479 亿卢布，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 1.6 倍。虽然向债权人偿还的金额处

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这并没有达到目标上的要求。 

4.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路径 

4.1. 选择个人破产制度立法体系与模式 

对个人破产制度而言，在立法体例上包括两种模式，分别是混合、单列式。其中，对于混合形式来

说，实际上就是在制定出所单独设立的法律。我国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有《企业破产法》，在个人破产制

度方面还处于摸索的阶段，所以不适合采取混合形式的立法体制。 

4.2. 建立申请个人破产的严格制度 

《企业破产法》规定，假如企业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此时债务人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即破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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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具体的流程按照企业破产流程进行[7]。一般情况下，申请破产的条件是：第一，债务人没有能力偿

还债务，具体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财产、信贷、无力偿还劳务等方面因素做出判定。第二，存在严重的资

金难以抵债的情况，具体来说可靠考察资产债务比例关系。 

4.3. 破产财产与无偿财产界限明确 

第一，破产人的不动产需要归入到破产财产范围中，在进行变现以后进行破产分配，但是在这一财

产中要留出可以供破产人基本生活的需要，具体数额按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确定。 
第二，按照破产人实际工作情况，将一些生产资料保留下来，确保破产者可以通过继续生产来偿还

债务。 
第三，破产人假如存在着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财产，此时就必须要限制该财产的权利，并且将其归

入到破产财产中，但是精神权利依旧以破产人所有，并不会对其剥夺，破产人在将所有债务偿还以后才

能将以上限制解除。 
第四，破产所针对的仅仅是个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破产主体涉及到的财产，针对共有财产来说，

如果可以分割此时就必须要实现分割受偿，对于不可分割的财产来说，可以先执行其他合法的财产，然

后再由法院分析出破产人以及他人共有财产的共有部分，分析出需要偿还的部分。 

4.4. 破产和解制度的建立 

纵观破产和解制度来说，美国是最先出现该制度的，并且这一制度的出现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破

产和解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所面向的是具有着固定收入的破产人，在其中也设定了还款计划，这样破产人

在破产后依旧有能力偿还债务。如果想要进行和解，此时就可以根据具体的还款计划判定是否要进行和

解；如果选择不和解，此时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破产程序中，限制破产人的财产权。在破产和解程序中，

可以始终保证债权人、债务人保持积极的态度应对，起到了双赢的作用，将索赔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处。 

4.4.1. 债务免除制度的建立 
在个人破产制度中，债务免责制度实际上就是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此时就可以将债务人对债务

的偿还义务进行免除。该制度适合的条件是自然人面临破产。英国是最开始建立该制度的，后来在美国

开始发展，如今随着不断发展，在全球范围上已经开始使用。另外关于豁免的形式也主要以许可豁免、

权利豁免为主。只要是债权人符合法定条件，才能够向法院提出申请，以减免债务。对于债务人来说，

对于一些需要偿还的债务责任，只要是得到法院的审批，可予以免除。按照《美国破产法》中的规定，

作为债权人，在参加第一次会议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只要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时法院是要受理的。

相反的，在没有提出异议后，法院就会判定豁免债务即刻生效[8]。 

4.4.2. 免除附带条件的债务 
对于直接豁免来说，其中并不包括债务的减免机制。有些国家针对破产制度做出的规定不再是有计

划的偿还债务人的债务，或者是提出直接豁免，基本上都是不建议直接豁免。在美国，所制定的破产制

度是适合当然免责主义的，但是狗并不是直接免责。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免除债务的规定主要是

集中于第七章的内容，假如破产人的收入水平较高，那么就不能适用。因此，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过

程中，必须要注意避免被债务人滥用制度，并做出相关的规定。 

4.4.3. 失权、复权制度的建立 
站在分权制度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该制度就是破产人在宣告破产以后，会对其人格以及资质产生一

定的限制。对于不同国家的个人破产法，实际上都有针对失权制度做出了相关的规定；站在复权制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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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进行分析，该制度就是破产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将将失权制度对破产人带来的限制进行解除。对

于失权、复权制度来说，它们之间是需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其中，一个会剥夺权利，而另外一个

却可以恢复权利。我国就复权制度而言，所采用的就是申请主义，只要限定达到了一定的条件，此时才

可以解除破产人的限制。对于该制度，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制定出具体的细则，如，《关于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修复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的相关规定，指出被执行人履行相关义务以后，才

能够向法院撤销破产的限制[9]。对于现今所制定的相关细则，实际上缩短了失信方面的限制，确保执行

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的选择路径。 

5. 结论 

在社会快速发展下，个人经营投资以及负债消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个人债务的违约以及清理

处置变得越来越频繁，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可以让债务人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保证债权

人的权利，确保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本文在进行研究过程中，在梳理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的同时，

借鉴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经验，通过选择个人破产制度立法体系与模式、建

立申请个人破产的严格制度、破产财产与无偿财产界限明确、破产和解制度的建立等措施来保证个人破

产制度在真正适用时可以达到设置该制度的最初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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